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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 濟 大 學 

106學年度綠色大學、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
 

時間：107年 5月 9日(星期三) 14時 00分  

地點：和敬樓 A棟 2樓-A209會議室 

主席：范揚晧委員(代理主席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以瑾  

出席人員：林敏朝委員(慈濟基金會營建處)、蔡貴宗委員(國慶里里長) 

林聖傑委員、顏瑞鴻委員、謝坤叡委員、范揚晧委員、楊仁宏委員、林安梧委員、

江允智委員、陳盈瑞委員(東語系學生代表)、郭郁汶委員(公衛系學生代表) 

列席人員：黃正立組長、劉志宣組長、劉玉琳組員 

請假人員：王本榮校長、劉怡均委員、潘靖瑛委員、劉哲文委員 

 

壹、報告案 

一、總務處執行工作報告 【報告 1】 

(一)執行工作具體成果 

(二)105學年度能源使用情況 

1.用電統計；2.節電分析；3.用電 EUI值；4.用油統計；5.用水統計 

(三)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論報告 

(四)未來推動計畫與目標 

 

【討論摘要】 

范揚晧委員： 

1.感謝基金會營建處給我們很多專業指導，及經費上的支持，包含這學年度經費一千多萬

的第一期冰水主機更新，協助汰換鍋爐，降低柴油使用，以及智慧管理系統的引進等

等，感謝林主任支持，教務處和學務處的配合，大家能理性地調整平衡，達到節能與

教育的意涵。 

2.教育部「建構智慧低碳校園」計畫經費，本校拿到全額 150 萬元補助，這是同仁們共同

努力的成果。 

3.本校是環評開發計畫單位，目前移轉由縣市政府管理，每年派員做環境影響評估的督導。

依此修訂「綠色大學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」職掌-檢討與追蹤各項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意

見、承諾事項，及決議相關執行事項。 

4.感謝蔡里長多年來對學校的幫忙，關心學生校外出入安全，申請經費安裝路燈等協助。 

林聖傑委員：關於 105廢水流放監控，目前廠商合作狀況如何？ 

劉志宣組長：因應環保局每五分鐘上傳一次廢水資料，每月需有九成以上資料的規定，之前

偶發的連線中斷，是因為網路或設備因素，已與廠商密切聯繫改善，目前系統正常運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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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高教深耕計畫中的綠色大學部分及能源人才培育計畫申請工作報告【報告 2】 

本案列於計畫分項一慈大優勢亮點之「1.4落實綠色大學在地社會責任與參與」 

(一) 理念與目標 

(二) 創新與特色(策略) 

(三) 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果 

 

【討論摘要】 

范揚晧委員：有關溫室氣體盤點工作推動，因教育部已沒有要求學校提報且關閉網站，但教

育部既然已經開過，表示這個軟體已開發完成，只我們有所本，依據標準來做，應該不

會困難，請林主秘協助。 

顏瑞鴻委員：本計畫牽涉到課程及產業實習議題，建議回歸學術單位，在院的系統中來做。 

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、是否申請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(以下簡稱永續會)「107年國家永續發展獎-教

育類」選拔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行政院永續會為表揚推動永續發展績效卓越單位，特辦理「107年國家永續發展獎」

選拔，教育類組織評選基準簡述如下：  

(一)學校政策管理與落實永續校園(配分比率 30%)。 

(二)永續發展課程教學(配分比率 30%)。 

(三)永續人文關懷及社區參與(配分比率 30%)。 

(四)促進經濟、環境、社會融合的具體作法(配分比率 10%) 

本校過去對於上述四項評選基準都能積極投入且成果豐碩，是否參與本年度選拔，

以及申請書件分工提請討論。 

(五)檢附「國家永續展獎選拔表揚計畫」【附件 1】、教育部 107/4/12書函【附件 2】

及提案說明檔【附件 3】。 

決議：本計畫為全校性資料整合，建議由秘書室召開工作協調會議，請各單位提供資料。 

單位分工表如【附件 4】 

※補充：107年 7月 9日修正會議紀錄，修正處請見紅色字體標註。(簽呈 1070001967 ) 

 

提案二、本校「綠色大學、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」及相關推廣計畫後續承辦單位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配合本校學院實體化政策，共同教育處於 107學年起將併入教育傳播學院，無法再承

擔本校「綠色大學、永續校園推動委員會」及相關推廣計畫後續承辦單位。後續承辦

單位是否回歸總務處，或是由其他單位承辦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本委員會依據設置辦法，由總務處繼續承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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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討論摘要】 

林敏朝委員：再生能源這方面，學校是否有想法。 

范揚晧委員：這方面我們原來已經做的部分，如推肥，在現今土地汙染，地利耗竭的情況，

我們學校每年提供推肥量的數據，木黴菌研究，以及環保酵素的製作等，皆屬

再生能源的一環。 

郭郁汶委員： 

1.「國家永續發展獎選拔表揚計畫」評選基準第三大項第 2點資料提供，是否可加入學生

社團成果。 

2.現在回收腳踏車要在惜福小站購買，但對於經濟弱勢同學，學校是否有回饋的措施？ 

謝坤叡委員：同學建議的部分，學務處會提供學生相關活動的彙整資料。 

黃正立組長：學校早期辦理的是一次性的拍賣，但同學需求腳踏車並不只有在這個時間點，

所以才會委託環保站處理，但如果是我們的學生憑學生證能有折扣優惠，且有

需求隨時都可以購買。另外，107學年度開始，將規劃整理一批回收腳踏車，

目前初步與國務中心、華語中心協調，由該單位保管，提供境外學生借用。並

且之前也曾透過學務處提供弱勢學生名單，將回收車轉交需要的學生的做法。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 

肆、散會(15:30) 


